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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下的跨境办学监管模式
与我国的路径选择

———基于教育输入国境内高等学校海外分校的视角

刘 宝 存,张 瑞 芳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北京100875)

摘 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跨境办学重要形式的高等学校海外分校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

的一种新动向,教育输入国对其监管经历了从无监管到有监管的演变,呈现出多种监管模式并存的局面。按

照法律监管框架,跨境办学监管模式分为无监管型、自由型、相对自由型、自由向限制转换型、限制向自由转换

型、严格限制型等六种类型。我国应该基于不同国家的跨境办学监管制度,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境外办学与监

管策略,稳步推进境外办学,并加强对我国境内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监管,探索具有中国特色兼与国际接轨的

监管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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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跨境教育成为我国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从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到2016年颁布的《关于做好新时期教育对外开放工作的若干意见》,再到2019年颁

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我国都把完善跨境教育监管制度,建设好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
推动我国高水平教育机构海外办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取向。因此,如何完善体制机制,建立健

全监管制度,提高涉外办学的水平,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放眼世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
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和通信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跨境办学重要形式的海外分校获得

了快速发展。随着高等学校海外分校的发展,教育输入国渐始监管,然而高等学校海外分校的超国

家性加剧了输入国监管的复杂性,冲击了传统高等教育单一的监管框架,高等学校海外分校监管渐

趋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关注的焦点。本文拟从教育输入国境内高等学校海外分校的视角,梳理国际

视野下跨境办学监管模式的演变,分析国际视野下跨境办学监管模式的类型及其特征,并就我国跨

境办学监管路径的选择提出建议。

一、国际视野下跨境办学监管的演变

跨境高等教育是在新航路开辟后西方列强对外扩张、开拓殖民地,并不断强化对亚非拉国家的

文化和教育渗透、加强对殖民地的控制的产物,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而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

高等学校形式。教育输入国对境内外国高等学校的监管,经历了从无监管到有监管的历程,并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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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种监管模式并存的发展趋势。
(一)无监管期

从新航路开辟至二战结束前,跨境高等教育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殖民地大学和教会大学。新航

路的开辟使世界逐渐连成一个整体,经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展,西方列强因开拓国际市场的需要

而逐渐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殖民者为了以思想奴役的方式巩固统治便开始在殖民地建立大

学,同时教会组织为了传播基督教教义和宣扬西方文化也开始创办教会大学,最初的高等学校海外

分校以此为主要表现形式开始兴起。在此时期,作为教育输入国的亚非拉国家或作为殖民地处在

宗主国统治之下,或作为弱小的半殖民地国家无力抵制西方列强的文化和教育渗透,只能被动接受

西方列强在其境内建立大学,而根本无力监管这些殖民地大学或教会大学。
西班牙是开展殖民扩张的先驱,其殖民的范围包括拉丁美洲、东南亚和非洲部分地区,建立了

庞大的殖民帝国。为了维护其殖民统治,从1538年至19世纪初,西班牙按照萨拉曼卡大学(Uni-
versidaddeSalamanca)或阿尔卡拉大学(UniversidaddeAlcalá)模式在拉丁美洲共建立了25所殖

民地大学[1]。在殖民菲律宾时期,西班牙也在该国建立大学。这些殖民地大学完全是“复制”宗主

国大学模式而建立的,西班牙通过设立大学为皇室和教会培养服务性人才,灌输西班牙文化,巩固

其殖民统治。在西班牙之后崛起的英国,为满足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在全球殖民以开拓国际市

场,并以其本土大学为范本在南非、印度、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殖民地建立英式殖民地大学。英国建

立的殖民地大学是按照英国大学模式进行管理的,英国“殖民地高等教育大学校际理事会”曾明确

指出,马来西亚大学应按照英国大学模式履行教学、科研职能[2]。19世纪后期,随着资本主义的发

展,美国也走上了海外扩张的道路。与西班牙、英国等老牌殖民者一样,美国也在其殖民地菲律宾

等地开办大学。为了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美国开始在土耳其、埃及、黎巴嫩、中国等国家开办大

学。在该时期,美国在海外创办大学,主要是以教会组织为先锋在创办一批教会大学,传播基督教

教义,宣扬西方文化。此外,如葡萄牙、荷兰、法国、德国等也在其殖民地建立了殖民地大学。
在这个时期,以西、英、美为代表所创办的殖民地大学、教会大学为主要形式的跨境高等教育开

始兴起。这类大学均是西方列强海外扩张和文化教育殖民的产物,旨在传播西方文化,灌输宗教思

想,维护殖民者的殖民统治。这些大学多是单独的大学,并不是经济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语境

下的高等学校海外分校。西方殖民者按照其自身高等教育的发展理念、教育模式、运作机制等在亚

非拉建立大学,提供师资、教材,规定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等。高等教育输出国和输入国双方地位极

不平等,作为被殖民者的教育输入国只能无条件地接受殖民者的教育输入,办学活动具有很强的政

治性和宗教性。当一些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后,它们的高等教育也基本继承了当时殖民地大

学或教会大学的发展基因。
(二)监管期

二战后,随着全球意义上跨境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快速发展,这时兴办的跨境高等学校既有独立

的海外高等学校,也有高等学校海外分校,但是更多为高等学校海外分校。虽然独立的海外高等学

校和高等学校海外分校在办学模式上有一些差别,但是同样作为教育输出国在海外办的跨境高等

学校,在办学模式上又有很多共性。为了表述上的方便,我们将其统称为高等学校海外分校。此

时,实现了民族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开始根据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需要,对境内

高等学校海外分校实行监管,确保最低水平的教育质量,保护学生权益,维护最广泛的国家利益。
从此,海外分校由无监管走向监管,并逐步形成多种监管模式并存的发展趋势。

1955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HopkinsUniversity)在意大利建立约翰·霍普金斯

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这标志着全球意义上高等学校海外分校的出现。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

前,高等学校海外分校发展缓慢。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高等学校海外分

校迅速扩张,数量稳定且发展较快的海外分校输入国家主要有阿联酋、卡塔尔、新加坡、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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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根据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尔巴尼亚分校跨境教育研究小组(Cross-BorderEducationResearch
Team)和英国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TheObservatoryonBorderlessHigherEducation)的调

研,自20世纪90年代中叶至2017年1月20日,全球共311所海外分校,与2000年底(84所)相
比,增长了270%;在311所新增(含筹建)海外分校中,248所在运营中,22所在筹建中,41所已经

被关闭。运营中的248所主要分布在4大洲73国,其中亚洲26国146所,欧洲25国61所,美洲9
国22所,非洲13国19所[3]。

战后许多获得民族独立的教育输入国高等教育发展基础较薄弱,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教育需

求,无法实现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有效支持,亟须借助高等教育发达国家的优质教育资源带

动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因而一般对境内海外分校采取较为宽松的监管政策,只要通过输出国监管

机构认证即可。由于国际资本的趋利性,这些国家的教育质量一直面临着威胁。因此,教育输入国

为保障本国高等教育的质量而逐步加强监管,特别注重过程性监管和退出惩罚机制的构建。
至21世纪初,教育输入国对境内高等学校海外分校的监管呈现出多种监管模式并存的特点。

2005年“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学者在《跨国高等教育监管框架:模式与趋势》(NationalRegu-
latoryFrameworksforTransnationalHigherEducation:ModelsandTrends)中,按照法律框架将

跨境办学的监管模式分六类,即无监管型(NoRegulation)、自由型(Liberal)、相对自由型(Moder-
atelyLiberal)、自由向限制转换型(Transitional:MovingFromLiberalToMoreRestrictive)、限制

向自由转换型(Transitional:MovingFromRestrictiveToMoreLiberal)、严格限制型(VeryRe-
strictive),该类型又包括限制开办型(RestrictiveRegulationsConcerningPermissionToOperate)
和不予承认型(RecognitionForQualificationsObtainedThroughTransnationalProvisionIsVirtu-
allyImpossible)[4]。不同的监管模式是由各教育输入国国家政策的发展目标、高等教育系统的发

达水平、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的完善程度、国家教育资源充足与否、对外来教育提供者的认识等

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形塑的结果。

二、国际视野下跨境办学监管模式的类型及其特征

上文已经讲到“无边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按照法律框架将跨境办学的监管模式分为六种类

型,下面简要分析无监管型、自由型、相对自由型、自由向限制转换型、限制向自由转换型、严格限制

型等六种跨境办学监管模式的特征,并以代表性国家为例进行具体说明。
(一)无监管型(自由放任型)
采用无监管型监管模式的输入国未制定专门的监管政策、未建立全国性的监管机制对境内海

外分校认证,外来教育提供者无须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注册就可以办学。这种模式通常是默认型

监管模式(adefaultregulatorymodel),但也有个别国家虽然对海外分校整体上没有监管,但不认

可海外分校颁发的某些学位,而非完全秉持“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态度。目前,此类国家多因

海外分校数量少、经费限制、政治难题等多种不同的因素而阻碍了制定监管框架的进程。近年来,
随着外来教育提供者的增多,这类国家也面临着建立监管机制的压力。代表性国家有尼日利亚、奥
地利、印度尼西亚、丹麦、法国、西班牙、老挝、马耳他、墨西哥、巴拿马、俄罗斯、葡萄牙、塞尔维亚、斯
里兰卡、乌干达等。

以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曾为英国殖民地,1960年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环境仍不稳定,教育

资金匮乏,高等教育体系脆弱且入学率持续攀升,“人才外流”严重,教育不公平问题突出,这些阻碍

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因此,尼日利亚开始引进国外资源,满足国民需求,促进教育公平,培养优秀人

才,加强高等教育能力建设[4]。尼日利亚国家大学委员会(NationalUniversitiesCommission)监管

国内所有高等教育,却未规定境内海外分校的质量保障机制,缺乏国内监管框架,极易导致低质量

教育提供者进入当地。对此,尼日利亚政府表示,未来境内海外分校须满足国家大学委员会制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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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大学最低专业学术标准》(MinimumAcademicStandardsofProgrammesinNigeriaUni-
versities)[5]。21世纪以来,尼日利亚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快速期,教育质量备受关注,未来当地将对

境内海外分校实施监管,保障教育质量[6]。
(二)自由型

采用自由型监管模式的输入国希望通过引进国外资源,满足国内高等教育需求,加强高等教育

能力建设,要求境内海外分校满足基本的要求,即通过输出国或国际权威机构的认证,当地没有专

门的监管机制,但要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注册或获得办学许可权。此类国家监管境内海外分校的

法律规定较为模糊,监管方式也因国而异,如联合办学(jointventure)、股权限制(shareholdinglim-
itations)等,但都提供相对宽松的办学环境。代表性国家有拉脱维亚、阿根廷、巴林、爱沙尼亚、芬
兰、立陶宛、新西兰、荷兰、波兰、挪威、秘鲁、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瑞典、瑞士等。

以拉脱维亚为例。拉脱维亚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开始社会转型,经济发展缓慢、政局不稳,影
响了教育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教育资源匮乏,国民教育需求强烈,受苏联教育体制的

影响,院校管理机制僵化,当地视跨境教育为解决国内高等教育问题的重要手段,战略上重视它们

的发展,积极引进国外资源,监管强度最小化。拉脱维亚未明确规定外来教育提供者的来源和性质

问题,但高等教育法规定“外国高等教育机构须满足高等教育法的要求”[7],满足《内阁监管条例》
(TheCabinetRegulations)的标准后可通过国家教育发展局(TheStateEducationDevelopmentA-

gency)的许可[8],才能合法地在当地建分校。外来教育提供者根据《高等教育院校法》(TheLawon
InstitutionsofHigherEducation)在高等教育院校注册系统(TheRegisterofHigherEducational
Institutions)注册[8]。国家教育质量服务局(StateServiceofEducationQuality)依据《欧洲资格框

架》(TheEuropeanQualificationsFramework)对境内海外分校授予学位的资格进行认可[9]。
(三)相对自由型

采用相对自由型监管模式的输入国希望通过引进国外资源扩大入学机会,同时通过适度监管

保障教育质量,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教育输入国鼓励外来教育提供者前来建

分校,但对开放国内高等教育市场却持谨慎态度。境内海外分校需通过当地认证,监管措施多样,
从强制注册到正式评估不一,但监管程序简单。代表性国家有新加坡、澳大利亚、孟加拉国、中国、
埃及、匈牙利、以色列、牙买加、科威特、巴基斯坦、越南等。

以新加坡为例。新加坡欲通过引进世界一流大学提升本国高等教育能力,打造“区域教育中

心”①,带动教育输出。因此,政府通过“十所顶尖级大学计划”(Top10UniversitiesProject)和“环
球校园计划”(GlobalSchoolhouseProject)鼓励世界一流大学在当地建分校。根据新加坡的跨境教

育监管框架,外来教育提供者应先到会计与公司监管局(Accounting&CorporateRegulatoryAu-
thority)注册成公司,再向教育部(MinistryofEducation)提出建校申请,申请通过后,获得当地办

学权,最后到私立教育委员会(CommitteeforPrivateEducation)注册成私立教育机构。正式办学

后,新加坡将境内海外分校纳入私立教育系统,统一监管。根据《大学自治法案》(TheUniversity
AutonomyBill),新加坡政府在确保境内海外分校发展与国家优先发展战略协同的情况下,给予境

内海外分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在过程监管中,新加坡一般不对境内海外分校采取强制性的监管

措施,如它实行的教育信托认证计划(TheEduTrustCertificationScheme),该计划是一项质量保

障计划,教育信托认证坚持“自愿申请”的原则,提供可信任的质量标志,协助新加坡私立教育界中

(含境内分校)办学质量较高的教育机构凸显它们的地位[10]。该认证由私立教育委员会负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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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与政府的激励措施相结合,获得“教育信托认证资格”①的境内海外分校具有招收国际生的资格,
而且国际生也能获得移民与关卡局发放的移民证[11]。一般来说,政府对境内海外分校完成注册审

批后坚持“自负责任、自负盈亏、自主办学、加强监督”的监管原则[7],它们授予的学位是否获得认可

则取决于当地市场。此外,新加坡强调通过政府各部门间的分工合作实现对境内海外分校的共同

监管,且监管过程中注重保护学生利益,如制定了《学费保障计划》(FeeProtectionScheme)。
(四)自由向限制转换型

采用自由向限制转换型监管模式的输入国对境内海外分校的监管逐步加强,且监管环境总体

趋向严格。输入国将境内海外分校纳入当地私立教育系统且统一监管,强制它们在当地注册或通

过当地权威监管机构的认证,设定国内外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质量标准,且对它们实施院校审核。
代表性国家有马来西亚、印度等。

以马来西亚为例。1991年,马来西亚提出了《马来西亚2020发展规划:前进之路(2020年愿

景)》(Malaysian:TheWayForward〔2020Vision〕),力图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建成全面发达的国

家(FullyDevelopmentNation)。为了实现主要目标,1994年马来西亚积极引进海外教育资源,允
许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立高等学校海外分校,并对海外分校采取宽松自由的监管政策。1996
年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颁布第七个《国家五年计划(1996—2000)》,提出要将马来西亚建成地区教育

中心(RegionalEducationHub),并把引进高等学校海外分校作为建设地区教育中心的重要途径。
截止到2007年,马来西亚引进了7所高等学校海外分校,但是两所很快被迫关闭。于是,马来西亚

开始反思如何促进境内高等海外分校的可持续发展,为当地提供高质量的教育,促成教育中心的建

设。2007年,马来西亚高等教育部(DepartmentofHigherEducation,DHE)发布《面向2020年国

家高等教育战略规划》(NationalHigherEducationStrategicPlan2020),该规划明确提出将马来西

亚建成地区卓越教育中心(RegionalEducationHubforExcellence)。随着战略目标从教育中心向

卓越教育中心的转变,马来西亚要求境内高等学校海外分校为其提供优质的高等教育。2007年,
马来西亚政府颁布《马来西亚资格管理署法》(MalaysianQualificationsAgencyAct2007)明确规

定,境内高等学校海外分校与当地的私立高等教育一样,要接受马来西亚资历管理署(Malaysian
QualificationsAgency,MQA)对境内海外分校进行认证和院校审核,且只有根据马来西亚资格框

架(MalaysianQualificationFramework,MQF)在马来西亚资历管理署注册后,其授予的学位资格

才被当地认可。马来西亚所采取的措施都旨在进一步加强对境内海外分校的监管,促进其稳健、高
质量地发展,以增强当地高等教育能力建设,提高国家的研究和创新能力,并进而为马来西亚“2020
年建成全面发达国家”目标的实现提供智力支持。

(五)限制向自由转换型

采用这种模式的输入国监管境内海外分校环境总体更趋宽松,法律法规限制减少,且认可它们

授予的学位(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当地通过出台优惠政策(如减免税收)、提供便利条件(如简化注

册程序)、设置特别区(如韩国仁川经济自由区)等方式鼓励外来教育提供者前来建分校。当地减少

对外来教育提供者前来办学的限制,但并不意味着降低监管标准,外来教育提供者仍要遵循如正式

开展办学活动前的注册等要求。代表性国家有日本、韩国等。
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日本允许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分校,但不认可它们颁发的

学位,这也是发展至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日分校被关闭的主要原因。目前,日本少子化问题突

出,18岁人口数的下降使高校间生源竞争日趋激烈,迫使日本私立院校招收海外学生。2003年,日
本实现了留学生10万计划的目标且政府再次降低留学日本的标准,2004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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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高校更多的自治权[12]。日本的这些做法为跨境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然而境内海外分

校仍面临着学位不被认可的问题。2003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组成的小组向文部科学大臣提议应对

跨境教育的资格认可作出规定。2004年12月,日本对境内海外分校学位认可的要求做了说明,在
日分校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应与母体高校等同(或具有可比性),且要通过当地权威监管机构的认可,
随之首次公布了境内海外分校资格认可的框架[13]。

(六)严格限制型

采用严格限制型监管模式的输入国对境内海外分校持消极态度,严格限制它们在当地办学,主
要是保护自身的教育主权,防止传统文化或宗教受到外来教育提供者的异化。然而,输入国并不是

完全阻止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分校,而是根据自身高等教育发展的实际,适时引导它们发展。
该模式包括限制开办型和不予承认型两种。

1.限制开办型。采用该模式的输入国对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分校实施强制性的监管措

施且要求它们是非盈利、非宗教性的机构,同时通过它们本国及当地权威监管机构的认证。即使在

输出国以“大学”命名的外来教育提供者,在输入国所建的分校也不能以“大学”命名。代表性国家

有南非、保加利亚、塞浦路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
以南非为例。根据1997年《高等教育法》(HigherEducationAct),外来教育提供者先在公司

注册局注册成公司,再到高等教育与培训部(DepartmentofHigherEducationandTraining)注册

成私立教育机构,在当地开展办学活动才具有合法性,且政府将其纳入私立高等教育系统,采用与

监管当地私立高校同样的质量标准和监管框架监管当地分校。2010年,南非政府颁布《高等教育

法修正案》(TheHigherEducationLawsAmendmentAct),第3条款赋予教育部长更多监管境内

海外分校的权力。同年,南非根据修正案,基于目前境内海外分校教育质量的实际,实施更加严格

的监管,将它们整合到单一的高等教育系统之中,要求提供与公立高校同等质量的教育。办学过程

中,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CouncilonHigherEducation)要对境内海外分校实施认证、院校审核和

国家评估,且每六年一次持续进行。同时政府要求境内海外分校每年搜集与教师、学生人数相关的

数据与资格证书、专业设置、学生成绩等方面的信息,并提交至国家教育部,教育部以此为依据,分
析它们的发展状况并实施动态性监管[14]。已通过高等教育质量委员会认证的境内海外分校根据

国家资格框架(NationalQualificationsFramework),在南非资格局(SouthAfricanQualifications
Authority)注册后,所授予的学位才被认可。并且,南非专门立法保护“大学”名称的使用,1999年

教育部规定,禁止境内海外分校用“大学”命名[15]。此外,政府不为境内海外分校提供办学资金支

持,也不为其在校生提供奖、助学金资助。

2.不予承认型。采用该模式的输入国允许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分校,但境内海外分校的

办学活动常游离于当地高等教育监管框架之外,且当地政府不承认它们颁发的学位。代表性国家

和地区有希腊、比利时(法语区)等。
以希腊为例。根据希腊宪法,高等教育由国家提供,而私立高等教育和跨国高等教育则由商务

部(theMinistryofCommerce)管辖[16],私立教育机构(含境内海外分校)提供的教育服务,其法律

地位和办学方式属于非正规教育范畴[17]。政府允许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分校,且只有与当地

私立院校合作办学,才具有学位颁发权,但政府并不认可它们授予的学位。
综上,教育输入国对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分校有着不同的态度和监管模式,每一种监管模

式都有着不同的特征,但也不是与其他模式彼此截然分开的。一个国家和地区具体采用哪一种监

管模式,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统、政治生态、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等教育发展水平、
国家战略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不同的时期,输入国对境内海外分校采用的监管模式可能随

着国家监管理念的变化、经济发展、文化需要、高校变革等因素而持续地变动和微调,但都旨在通过

监管引导它们与国家政策发展相适应,促进它们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比较各种监管模式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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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度监管和严格监管是教育输入国经常采用的监管模式,但也并非普适模式。一般而言,教育输入

国对境内海外分校加强监管,并不是完全限制它们在当地开展办学活动,而是把海外分校纳入国家

整个高等教育体系之中,规范其办学,提高其质量,使其更好地为国民提供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

会,促使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我国跨境办学监管路径的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无论是在我国国内的中外合作办学大学还是我国高等学校走出去办学,都
有了较快的发展,我国如何监管中外合作大学,我国高等学校走出去如何适应国外的海外分校监管

制度,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国际上跨境办学典型监管模式的做法,可以为解决我国跨境办学

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借鉴。我们必须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完善对中外合作大学的

监管,并认真研究各教育输入国的海外分校监管制度,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境外办学监管策略,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兼与国际接轨的中外合作大学和境外办学监管框架。
(一)加强中外合作办学监管

改革开放以来中外合作办学不断繁荣发展,截至2018年6月,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共

2342个,其中本科以上的1090个[18]。自2002年我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机构

长江商学院建立以来,目前已有长江商学院、苏州百年职业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西交利物浦大学、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温州肯恩大学、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福州墨尔本理工职业学院等12所中

外合作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扩大教育开放的产物,旨在通过引进国外(境外)优质教育资源,带动我国

高校自身的教育教学改革。按照国际上的监管类型划分,我国作为跨境教育输入国对跨境办学的

监管属于相对自由模式,这在我国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初期是必要的。但是,从现有的12所

中外合作大学的发展情况来看,由于国际资本的趋利性,这些学校对基础学科重视不够,对于科学

研究重视不够,基本上是开设热门专业,实行高收费,而且基本上与其他高校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联

系,形成一座座高等教育“孤岛”,并未对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带来明显的影响。因此,适
度加强对中外合作大学的监管,引导中外合作大学健康有序发展,是摆在我们目前的一项重要

任务。
首先,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大学准入机制,坚持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自从开

展中外合作办学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强强合作、典型示范,真正引进强校、名校”的原则。在我国高

等教育资源整体上不再短缺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根据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真正吸引一批世界一流

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与国内相关学校合作,建设一批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形成一批国际化优

质高等教育资源。为此,我国应该加强对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评估,建立国际优质教育资源清单,
由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邀请清单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和职业院校合作办学,严禁劣质教育资源进入我

国。在目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12所中外合作大学中,只有2所职业院校,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

相对落后、吸引力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应该更多地引进一些世界一流的高等职业院校。
其次,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大学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改革示范作用。改革

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2019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

高等学校2956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4002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1.6%[19]。
如何从一个高等教育大国变成高等教育强国,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中外合作大

学正是我国实现这个转变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不仅应该引进国际优质教育资源,而且应该在经

费来源、管理体制、使命职责、办学层次、专业设置、招生制度、课程设置、质量标准、学位授予等方面

制定明确的规定,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大学管理制度,克服国际资本的趋利性导致的中外合作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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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低、忽视基础学科和科学前沿研究的弊病,使中外合作大学真正成为国际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

者。同时,加强中外合作大学与我国本土大学的合作与交流,把一座座“孤岛”变成一座座“灯塔”,
发挥其在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的辐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特别是在办学理念、内
部治理体系、教学模式与方法改革方面提供经验借鉴。

再次,进一步完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制度,建立中外合作大学退出机制。评估是监管制度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中外合作办学质量、保障中外合作办学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应该借

鉴国际跨境教育监管的经验,建立自我评估、社会评估和政府认可相结合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制

度,定期对中外合作大学的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社会服务、财政状况、与我国本土高等学校的合作

交流等方面使命达成情况进行评估。同时,我们应该建立中外合作大学退出机制,对于教育质量低

下、财政状况不佳、不遵守办学承诺和我国中外合作大学管理制度者,按照一定的程序使其转制甚

至退场,保护受教育者的利益,维护中外合作办学的秩序。
(二)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境外办学推进和监管策略

我国的跨境高等教育的发展采取“请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展的道路,我国在国内积极发展

中外合作办学的同时,也积极推动高等学校走出去,到境外开展跨境办学。截止到2018年6月,全
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84所高校开展128个境外办学项目(机构),其中项目118个、机构10
个[20],机构包括大连海事大学斯里兰卡校区、老挝苏州大学、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云南财经大

学曼谷商学院、同济大学佛罗伦萨校区、浙江大学帝国理工联合学院、北师大-卡迪夫中文学院、北
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清华大学全球创新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等。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我国去办学,如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

等10多个国家已发出办学邀请。《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要求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积极稳妥

推动职业学校、高等学校与企业共同走出去,共建一批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人文交流基地。面对

越来越多的高等学校到境外办学,如何制定可持续发展的境外办学推进和监管策略,已经变得日益

迫切。
首先,加强对教育输入国跨境办学监管制度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推进我国高等学校的境外办

学。如上所述,教育输入国对跨境办学的监管模式有多种类型,每一种跨境办学监管模式有着不同

的特点。实际上,即使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监管模式的国家,其监管制度和政策也不尽相同。我们推

动高等学校开展境外办学,必须掌握教育输入国的境外办学监管制度和政策,整体把握教育输入国

对外来教育提供者在当地建分校的态度,然后决定是否在该国办学及其推进策略。推进境外办学

不仅要求考虑教育输入国的境外办学监管制度和政策,而且要对该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宗
教、法律、海关、税收等方面进行风险综合评估,全面论证在当地办学的可行性,并针对办学中的潜

在风险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做好应急预案。
其次,加强对我国高等学校境外办学的质量监管,形成“走得出、留得住、办得好”的可持续发展

的境外办学格局。我国应该制定《高等学校境外办学管理办法》,具体规定境外办学准入标准、管理

体制、学生入学资格、课程设置、学制、学位授予、质量保证、经费来源、师资队伍、退出机制等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高等教育输入国都特别重视优质教育资源的引进和海外分校的办学质

量,同时高等教育输出国也都特别强调境外办学的质量标准,保证境外办学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与国内保持一致,保障本国和本校高等教育的声誉。总的来说,我国高等学校的境外办学还处于探

索阶段,我国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和国际声誉也处在不断提升的时期。我国高等学校到境外办学,
即使是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办学,也要坚持高质量、高标准,从而维护我国高等

教育的国际声誉和国际竞争力,保障境外办学的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同时,我国高等学校境外办

学的监管,涉及教育部、外交部、公安部、司法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外汇局等政府

部门,因此必须建立各部门间的有效协作机制,统一部署兼顾各部门合理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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